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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3 月 2 1 日
府 行 法 字 第 1 0 8 0 0 5 4 2 8 3 號

修正「苗栗縣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查報與取締辦法」。 

附「苗栗縣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查報與取締辦法」條文乙份。 

附「苗栗縣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查報與取締辦法」。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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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查報與取締辦法
第一條 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本縣山坡地違規使用之查報取 

締，依據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一條之一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實施範圍為依水土保持法第三條第三款及山坡地保育利用條 

例第三條規定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告之本縣轄內公、私有山坡地。 

第三條 本辦法之主管單位在一般山坡地為本府水利處；在原住民保留地為 

苗栗縣政府原住民族事務中心，查報單位為鄉（鎮、市）公所。 

第四條 本辦法實施範圍內之鄉（鎮、市）公所應按村（里）山坡地分布狀 

況及事實需要劃定巡查區，規劃巡查路線，指派巡查人員負責查報並制 

止違規開發、使用之行為。 

前項巡查區應包含水土保持法第三條第五款及第十六條規定之特定 

水土保持區。 

第五條 巡查人員應負責巡查區巡視工作，發現下列情事之一，應即制止並 

填具查報表，必要時當場拍照存證，報請鄉（鎮、市）公所處理： 

一、未依水土保持法第十二條或第十四條規定擬具水土保持計畫送主管 

機關核定而擅自開發者。 

二、未依核定之水土保持計畫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者。 

前項查報表格式由本府另訂之。 

第六條   鄉（鎮、市）公所應辦理下列工作： 

一、查報表記載事項，經查核確屬違規者： 

(一)填送制止通知書予土地經營人或使用人，如無法認定經營人或

使用人時，則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二)將查報表及制止通知書影本函報本府處理，並副知公所相關業

務單位，依其權責逕行處理。

二、查報表記載事項，經查核不屬違規者，予以存查。 

三、查證山坡地衛星影像變異點、檢舉案件、上級政府通報或交查案件 

之現場狀況，並依本府所訂期限填報查證資料。 

前項制止通知書格式，由本府另訂之。 

第七條   本府應辦理下列工作： 

一、本府水土保持主管單位應先就各鄉（鎮、市）公所或有關機關所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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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報表記載事項，迅作下列處理： 
 

(一)一般山坡地違規案件，由本府水利處按查報內容，經實地查證，

就其違規事實依據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及其施行

細則規定處理。 

(二)屬原住民保留地之違規案件，由苗栗縣政府原住民族事務中心

比照前目規定辦理，並應將辦理情形副知本府水利處及中央原

住民保留地主管機關。 

(三)本府應將處理情形副知原查報鄉（鎮、市）公所或原查報機關；

如涉及其他目的事業之開發、使用應轉請各該目的事業（業務）

主管機關（單位）處理。 

(四)本府應將各鄉（鎮、市）公所提送查報表納入苗栗縣各鄉鎮市

公所山坡地水土保持違規之查報與制止工作績效考核獎懲要點

實施考核。 

二、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單位）應就前款有關單位所送查報表內 
 

容與本單位職掌有關者，迅予查證後，迅作下列處理：

(一)依主管法令規定處理。 

(二)將處理結果副知本府水土保持主管單位、原查報鄉（鎮、市） 
 

公所或原查報機關。 
 

三、本府各有關單位得將鄉（鎮、市）公所查報重大或具爭議違規案件 
 

提報本府縣務（主管）會報並列管監督辦理。 
 

第八條 山坡地違規開發、使用，涉及刑事責任者，應依法移送司法機關偵 
 

辦。 
 

第九條 

 
 

本府水土保持主管單位得製發山坡地巡查證，供巡查人員執行職務 
 

時之身分證明，無巡查證者，以服務證代替。巡查人員如因職務調動， 
 

應繳回巡查證。 
 

第十條   山坡地違規案件之處理，必要時巡查人員得憑巡查證洽請當地警察 
 

機關派員協助處理。 
 

第十一條   對執行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之查報與取締工作確有績效者，及違 
 

規使用山坡地經處罰有案之舉發人，得依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獎勵辦 
 

法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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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鄉（鎮、市）公所應於每月七日前將上月違規使用山坡地處理情 
 

形彙整送本府主管單位彙辦並建檔。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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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3 月 2 1 日
府 行 法 字 第 1 0 8 0 0 5 4 2 9 4 號

修正「苗栗縣身心障礙學生就學交通費補助辦法」第三條、第八條，並自中華民 

國一百零八年二月一日施行。 

附「苗栗縣身心障礙學生就學交通費補助辦法」第三條、第八條條文乙份。 

附「苗栗縣身心障礙學生就學交通費補助辦法第三條、第八條」。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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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身心障礙學生就學交通費補助辦法第三條、

第八條 

 

第三條   前條所稱無法自行上下學，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重度以上障礙程度之智能障礙類、肢體障礙類、視覺障礙類、腦性 
 

麻痺類及自閉症類之身心障礙學生。 
 

二、前款以外之身心障礙學生，持有身心障礙鑑定醫療院所證明其無法 
 

自行上下學。 
 

前項第二款不包含發展遲緩類幼兒。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八月十五日修正條文，自一百零七年二 
 
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條文，自一百零八年 
 
二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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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3 月 2 1 日
府 行 法 字 第 1 0 8 0 0 5 4 3 0 2 號 

 
 
 
 

 

修正「苗栗縣垃圾焚化廠處理收費標準」，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二月一日施 

 

行。 

 

附「苗栗縣垃圾焚化廠處理收費標準」條文乙份。 
 
 
 
 

 

附「苗栗縣垃圾焚化廠處理收費標準」。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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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垃圾焚化廠處理收費標準 

第一條 本標準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苗栗縣垃圾焚化廠處理收費如下： 
 

一、縣內一般廢棄物處理費用為每公噸新臺幣一千元。 
 

二、因應中央垃圾緊急調度方案，縣外一般廢棄物處理費用為每公噸新 
 

臺幣二千二百元。 
 

三、一般事業廢棄物處理費用依性質如下： 
 

(一) 事業員工(不包含營業活動與生產製程)所產生之一般廢棄物(廢 
 

棄物代碼：H-0002) 處理費用為每公噸新臺幣二千三百元。

(二) 一般事業廢棄物(廢棄物代碼：D-0102、D-0199、D-0699、D- 

0701、D-0799、D-0802、D-1801)處理費用為每公噸新臺幣二千

五百元。 

(三) 一般事業廢棄物(廢棄物代碼：D-0299、D-0801、D-0803、D- 
 

0899) 處理費用為每公噸新臺幣三千二百元。 
 

四、縣內專案垃圾之收費標準依類別如附表。 
 

第三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本標準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條文，自一百零八年 
 
二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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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2 日
府行法字第 1080046917 號 

 
 

 

修正「苗栗縣娛樂稅徵收細則」第四條、第五條、第十四條、第二十二 

條及第二十五條，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一日施行。 

附「苗栗縣娛樂稅徵收細則」第四條、第五條、第十四條、第二十二條 

及第二十五條條文乙份。 
 
 
 

附「苗栗縣娛樂稅徵收細則第四條、第五條、第十四條、第二十二條 

及第二十五條條文」。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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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娛樂稅徵收細則部分條文 
 
 

第四條 娛樂稅之代徵人如下： 
 
一、電影、戲劇、歌唱、舞蹈、說書、魔術、夜總會、馬戲、

高爾夫球、音樂演奏、技藝表演、競技比賽及其他提供娛

樂設施供人娛樂出售票券或收取代價之營業人或舉辦 

人。 
 

二、軍政機關學校、公營事業機構及社會團體或其福利社、

聯誼社、招待所、俱樂部等，如有出售門票或收取代價

主辦娛樂時，其經營人或負責人。 

第五條 前條所稱技藝表演，指大鼓、彈詞、雜耍、口技、溜冰、

相聲及各項特技等具有娛樂性之表演；所稱競技比賽，指各種

球賽、游泳、武術、射擊、賽車、賽馬等具有娛樂性之比賽； 

所稱其他提供娛樂設施，係指機動遊藝、機動遊艇、電動玩具、

動力飛行器、資訊休閒、電動搖搖馬、具娛樂性之選物販賣機、

視聽、視唱(視聽歌唱)、實境體感娛樂設施等及其他具有娛樂 

性質之設施。 
 

第十四條   依本法第四條規定免徵娛樂稅之各種娛樂舉辦人，應於 
 

舉辦前持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演、映之證件，向稽徵機關

辦妥納稅保證手續，其發售之票券應接順序編號，並標明票價

及不含代徵娛樂稅額字樣，於演、映前申請驗印。 

演、映結束後五日內應取具領受機關之收據，造具收支 
 

對照表送經稽徵機關調查屬實核准免徵。 
 

未依前項規定辦理或經稽徵機關調查認為不符合本法第 
 

四條規定情形者，舉辦人應負責賠繳應徵娛樂稅。 
 

第二十二條   實施自動報繳之娛樂業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代 
 

徵人以不為代徵論處： 
 

一、未依第十條規定合併代徵娛樂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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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允許無票入場。 
 

三、使用逾期或未經驗印之招待券。

四、違反前條第一項規定。 

第二十五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本細則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一日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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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6 日
府行法字第 1080042853 號 

 
 

 

修正「苗栗縣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招收不利條件幼兒實施辦

法」第五條、第六條、第八條，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七

日施行；名稱並修正為「苗栗縣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招收需

要協助幼兒實施辦法」。 

附「苗栗縣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招收需要協助幼兒實施辦法」 

第五條、第六條、第八條條文乙份。 
 
 
 

附「苗栗縣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招收需要協助幼兒實施辦 

法第五條、第六條、第八條條文」。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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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招收需 

要協助幼兒實施辦法第五條、第六條、第八條 

第五條   本辦法所稱需要協助幼兒係指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低收入戶之幼兒：社政單位列冊有案並取得證明。 
 

二、中低收入戶之幼兒：社政單位列冊有案並取得證明。 
 

三、身心障礙幼兒：經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 
 

會鑑定安置。 
 

四、原住民族幼兒：戶口名簿記載為原住民身分。 
 

五、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社政單位列冊有案並取得證明 
 

者之子女。 
 

六、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之子女：法定中度以上身心障礙 
 

資格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者之子女。 
 

第六條 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應優先招收需要協助之幼 
 

兒，招收順序以前條第三款為第一順位，其餘各款為第二順 
 

位。 
 

如登記人數超過可招收名額，則視招收幼兒之年齡，

依序以五足歲向下遞取。相同順位競額，本公平、公正、公

開原則，採抽籤方式決定。若有缺額則依備取順序依序遞

補，額滿截止。 

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招收身心障礙幼兒人數逾

該園核定招收幼兒總人數百分之十者，得報請本府審查同意

後，增聘教師助理員。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三月六日修正之條文，自一 
 
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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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2 月 23 日
環廢字第 1080007727 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暉鼎資源管理股份有限司執行「 108 年度苗栗縣 
 

BOT 垃圾焚化廠委託一般事業廢棄物管理監督服務計畫」工作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 108 年 2 月 1 日至 109 年 1 月 31 日止，本局委託暉鼎資源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8 年度苗栗縣 BOT 垃圾焚化廠委託一般事

業廢棄物管理監督服務計畫」，委託事項如下： 

(一)一般事業廢棄物進廠管制： 

(1) 廠商應於契約有效期間，協助機關與清除機構(優先考量苗栗縣

之產源與清除機構)簽定代處理契約，並協助機關按當月核定量

管制進廠，機關得視焚化廠操作情形，隨時調整接收量與進廠量

(含緊急調度)，廠商亦得配合。 

(2) 因苗栗縣垃圾焚化廠歲修、停爐、降載或其他原因，經機關認定

垃圾貯坑已無法接收垃圾或一般事業廢棄物時，廠商應負責協調

事業單位與清除機構進行暫置，或協助調度自其他合法處理(置)

場所。 

(二)查核管理作業： 

(1) 廠商應於契約有效期間，每日會同焚化廠營運操作廠商執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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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廢棄物目視及落地檢查。 

(2) 於履約期間協助機關查核焚化廠地磅室之操作及一般事業廢棄物

進廠三聯單申報確認事宜，進廠聯單申報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並於地磅室妥善保存，隨時供環保局查核。 

(3) 廠商應負責初審事業單位與清除機構之進廠申請文件，並彙整提 
 

供機關核備。 

(4) 廠商應評估或經機關指定之事業單位與清除機構違規進廠或其他 
 

特殊情形，進行輔導與訪查，改善廠商違規進廠情形。 

(三)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確認： 

(1) 廠商應依行政院環保署最新公告「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

產出、貯存、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申報格式、

項目、內容及頻率」規定，負責執行所有進廠清除機構所需執行之

相關網路申報及確認事宜。 

(2) 協助焚化廠核對與申報進廠量、處理量、貯存量、月營運資料等 
 

相關作業。 

(四)相關單位協調工作： 

(1) 廠商應負責事業單位、清除機構、苗栗縣焚化廠營運操作廠商與 
 

機關之業務協商工作。 

(2) 廠商應負責協調進廠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因不符合進廠規定而遭苗

栗縣垃圾焚化廠操作單位退運之後續作業(包含產源輔導、約談與

改善)，廠商於履約有效期限內須執行 48 家次之產源、清除機構

輔導查核、訪查與協調作業。 

(3) 廠商如因機關要求增量一般事業廢棄物，須優先與經機關核可認 
 

定之事業單位或清除機構協調增量事宜；然核可之事業單位或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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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無法提供調度量，廠商得經機關同意後另尋來源。

(五)一般事業廢棄物進廠保證金繳交與收費管理 

(六)一般事業廢棄物採樣分析： 

(1) 對機關接收進廠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廠商應符合現行環保法令相

關規定並執行每季 1 次之採樣檢測。廠商於實施第 1 次採樣前，

應將採樣檢測工作執行計畫書送機關同意後實施；嗣後計畫如有變

更者，亦同。 

(2) 採樣位置於焚化廠垃圾貯坑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堆置區，每次採樣

須採得一組樣品進行分析，廠商應於採樣次月之第 20 日前將採樣

分析結果報告一式三份提送機關備查，採樣分析費用由廠商負擔。 

(3) 採樣方法及檢測方法，須符合環保署公告方式，檢驗測定機構並 
 

應取得該方法之許可，始得採樣或檢測。 

(4) 機關得視需要調整採樣頻率。 

(七)本計畫之品質保證及品質管制作業建置

(八)其他協助配合事項： 

(1) 廠商應於契約有效期間，每年辦理一場次一般事業廢棄物進焚化 
 

廠處理之法規宣導說明會。 

(2) 相關法令規定如有修正時，或環保署有新公告事項為契約文件所 
 

未規範者，廠商應依據最新規定事項辦理。 

(3) 廠商應提供足夠之個人安全衛生防護配備供駐廠人員使用，並有

責任與義務要求駐廠人員穿著、配備等，需符合勞工安全衛生等相

關法令規定。 

(4) 廠商應提報之資料，機關得視需求予以變更或新增，廠商應於接 
 

獲通知後予以配合，無法配合者，亦應書面陳述之。 

(5) 機關得在契約期間內隨時稽查與本契約有關之各類表報、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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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應全力配合且不得推諉。 

(6) 配合機關辦理事項提供相關必要之協助。 

(7) 本計畫履行期間若違反相關環保法令，而遭政府主管機關處分課 
 

以罰金或罰緩時，概由廠商自行負責。 

(8) 本點規定廠商應給付工作項目，其所需費用均由廠商負責，如有 
 

未列但為完成工作所需者，廠商亦應配合辦理，機關不另付費。 

(9) 經機關認定苗栗縣垃圾焚化廠因有需求而增加一般事業廢棄物進

廠量，廠商協助機關與事業單位或清除機構協調增量事宜，得依據

「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十四條第二款規定，

給付廠商獎勵性報酬(以不逾契約價金總額或契約價金上限之百分

之十為限)。 

二、有關委託事項，若有爭議時，依本局與暉鼎資源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簽 
 

訂之契約為準。 
 
 
 
 
 
 
 
 

局長  陳華盛 
 
 
 
 
 
 
 
 
 
 
 
 
 
 
 
 
 
 
 
 
 
 

22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9 日
府環水字第 1080011229C 號 

 
 

 

主旨：修正公告本縣三義鄉萬象製革廠股份有限公司廢水處理區五榖段 1、 

3、11 地號等 3 筆土地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及土壤污染管制區。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12 條、第 16 條及第 26 條規定暨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 97 年 3、4 月及 8 月辦理本縣三義鄉萬象製革廠股

份有限公司廠區內及廢水處理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查證結果、108

年 3 月 7 日環署土字第 1080016129 號公告辦理。 

公告事項： 

 

一、 污染行為人名稱：萬象製革廠股份有限公司。

二、 場址名稱：萬象製革廠股份有限公司。 

三、 場址地號：三義鄉五榖段 1、3、11 地號(廢水處理區)等 3 筆土地。

四、 場址面積：10,816.9 平方公尺。 

五、 場址現況概述： 

(一) 萬象製革廠股份有限公司於 89 年 10 月已停工，無運作事實，工

廠登記於 93 年 2 月 13 日，經本府公告註銷。調查當時廠區內製

程設施已拆除，僅殘存水泥鞣革大鼓機座，廠房建築物已老舊破

損，並留有廢皮革、染顏料及廢棄物，廢水處理區則有槽體破損

情形。 

六、污染物及污染情形： 

(一) 三義鄉五榖段 1、3、11 地號土壤鉻濃度分別為 60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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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mg/kg，超過鉻之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250mg/kg。 

七、土壤污染管制區： 

(一)管制目的：為減輕污染危害、避免污染擴大及保障人民健康，特劃 

 

定土壤污染管制區。 

(二)管制範圍：三義鄉五榖段 1、3、11 地號等 3 筆土地。 

(三)管制事項：管制區內之管制事項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17 

 

條及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區管制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八、其他重要事項： 

(一) 本府 99 年 4 月 15 日府環水字第 0997800601 號公告本縣三義鄉萬

象製革廠股份有限公司廠區內中心段 314、315、316、455 地號及

廢水處理區五穀段 1、3、11 地號等 7 筆土地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

及土壤污染管制區，其中三義鄉中心段 314、315、316、455 地

號土地，經污染土地關係人依本府核定之土壤污染整治計畫實施

改善工作後，本府環境保護局於 107 年 11 月 26、27 日針對上開

地號進行驗證，土壤中污染物濃度已低於土壤污染管制標準，故

依法予以修正公告旨揭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及土壤污染管制區。 

(二)原本府 99 年 4 月 15 日府環水字第 0997800601 號公告廢止。 
 
 
 
 

縣  長   徐耀昌 出國 

 

副縣長   鄧桂菊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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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9 日
府環水字第 1080011229B 號 

 
 

 

主旨：公告解除本縣萬象製革廠股份有限公司廠區內中心段 314、315、 
 

316、455 地號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及土壤污染管制區列管。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26 條第 2 項規定。 
 

公告事項：本府於 99 年 4 月 15 日以府環水字第 0997800601 號公告本縣 
 

三義鄉萬象製革廠股份有限公司廠區內中心段 314、315、316、 
 

455 地號及廢水處理區五穀段 1、3、11 地號等 7 筆土地為土壤 
 

污染控制場址及土壤污染管制區，其中三義鄉中心段 314、 
 

315、316、455 地號土地，經污染土地關係人依本府核定之土壤

污染整治計畫實施改善工作後，本府環境保護局於 107 年 11 月

26、27 日針對上開地號進行驗證，土壤中污染物濃度已低於土

壤污染管制標準，故依法予以公告解除上開三義鄉中心段 314、 

315、316、455 地號土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及土壤污染管制區列

管。 

 

縣  長  徐耀昌出國 

 

副縣長  鄧桂菊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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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9 日
府商都字第 1080052069B 號 

 

主旨：公開展覽「變更高速公路頭份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 
 

盤檢討）（另案報請核定變更計畫編號第 2 案）案」暨「擬定高 
 

速公路頭份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台糖公司畜產研究所專

用區及部分農業區為產業服務專用區、公園用地、綠地用地及道

路用地）細部計畫案」計畫書、圖及召開說明會，並徵求公民或

團體意見。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案都市計畫之變更機關為苗栗縣政府。 

二、公開展覽期間自 108 年 3 月 20 日起 30 天，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開

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地址，向本府提出意見，由內政部都

市計畫委員會予以參考審議。 

三、公開展覽說明會訂於 108 年 4 月 9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整假苗栗 
 

縣竹南鎮李科永紀念圖書館 3 樓會議室召開，請踴躍參加。 

四、旨揭都市計畫書、圖公開展覽於竹南鎮公所、頭份市公所及本府工商 
 

發展處（都市計畫科），請踴躍洽閱，（亦可上網瀏覽，網址： 

http://urbanplanning.miaoli.gov.tw/upmiaoli/urbanplan01/03.aspx）

五、張貼公告時間至少 30 日。 

 

縣長 徐耀昌 出國 

 

副縣長 鄧桂菊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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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8 日
府商都字第 1080050970B 號 

 
 

 

主旨：公開展覽「變更南庄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計畫書、 
 

圖及召開說明會。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案都市計畫之變更機關為苗栗縣南庄鄉公所。 

二、公開展覽期間自 108 年 3 月 19 日(星期二)起 30 天，任何公民或團體

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地址，向本府提出意見，由

苗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予以參考審議。 

三、公開展覽說明會訂於 108 年 3 月 28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整假本縣 
 

南庄鄉公所三樓會議室召開，請踴躍參加。 

四、旨揭都市計畫書、圖公開展覽於本縣南庄鄉公所及本府工商發展處 
 

（都市計畫科），請踴躍洽閱（亦可上網瀏覽，網址： 

http://urbanplanning.miaoli.gov.tw/upmiaoli/urbanplan01/03.aspx）。 
 
 
 

縣  長  徐耀昌出國 

 

副縣長  鄧桂菊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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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8 日
府商都字第 1080051199B 號 

 
 

 

主旨：辦理再次公開展覽「變更高速鐵路苗栗車站特定區主要計畫（第

一次通盤檢討）案」都市計畫書、圖及召開說明會，並徵求公民

或團體意見。 

依據：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規定及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8 年 1 月 
 

15 日第 938 次會議紀錄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都市計畫之變更機關為苗栗縣政府。 

二、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8 年 1 月 15 日第 938 次會議決議：「本

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苗栗縣政府 107 年 10 月 12 日府商都字第

1070201316 號函送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一、

本案原計畫人口為 21,000 人，擬調降為 17,000 人，經苗栗縣政府列

席代表於會中補充說明，建議俟苗栗縣國土計畫公告實施，以及產業

專用區標售後確定引進之產業類別，再行檢討本特定區計畫人口，同

意依照辦理，並請苗栗縣政府於下次通盤檢討時，依據公告實施之苗

栗縣國土計畫，核實檢討本特定區計畫人口。二、有關臺鐵捷運化及

BRT 規劃之中長期發展策略，請苗栗縣政府從宏觀角度重新檢討規 

劃，並納入計畫書敘明，以建立完整聯外交通系統。三、逕向內政部 
 

陳情意見：詳附錄-附表三，同意依本會專案小組建議意見辦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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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通盤檢討案變更計畫內容，超出公開展覽範圍者，請依都市計 
 

畫法第 19 條規定，另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公開展覽期間無任何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或與變更案無直接關係者，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

定，免再提會審議；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提出陳情意見與本變更

案有直接關係者，則再提會討論。五、本案經本會審決後，得視實際

發展需要，檢具變更都市計畫書、圖，分階段報請內政部核定，依法

公告發布實施。」辦理本次再次公開展覽事宜。 

三、再次公開展覽期間自 108 年 3 月 21 日起 30 天，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

再次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地址，向本府提出意見，再公

開展覽期間倘無人民或團體提出異議，則由本府報請內政部逕予核定

後發布實施，否則應再提會討論。 

四、再次公開展覽說明會訂於 108 年 4 月 1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整假 
 

本縣後龍鎮公所 3 樓禮堂召開，請踴躍參加。 

五、旨揭都市計畫書、圖再次公開展覽於本縣後龍鎮公所、造橋鄉公所、

頭屋鄉公所及本府工商發展處（都市計畫科），請踴躍洽閱（亦可上

網瀏覽，網址： 

http://urbanplanning.miaoli.gov.tw/upmiaoli/urbanplan01/03.aspx）。 
 

 

縣  長  徐耀昌出國 

 

副縣長  鄧桂菊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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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2 月 18 日
府商都字第 1080026780B 號 

 
 

 

主旨：公告「變更苗栗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變更內 
 

容綜理表新編號 4 案）」計畫書、圖，並自民國 108 年 2 月 19 日 
 

零時起發布實施。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 21 條規定。 

二、內政部 108 年 2 月 11 日台內營字第 1080801632 號函。

公告事項： 

一、本計畫書、圖業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7 年 5 月 29 日第 923 次

會議審決，並經內政部 108 年 2 月 11 日台內營字第 1080801632 號函

核定在案。 

二、本計畫書、圖自民國 108 年 2 月 19 日零時起發布實施，計畫範圍內 
 

依本計畫書圖、都市計畫法及建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實施建築管理。 

三、需閱覽計畫書、圖者，請至苗栗市公所或本府工商發展處（都市計畫 
 

科）閱覽（亦可上網瀏覽，網址：

http://urbanplanning.miaoli.gov.tw/upmiaoli/urbanplan01/05.aspx）。

四、張貼公告書圖期間自發布實施日起 30 天。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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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5 日
環廢字第 1080010557 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思維環境科技有限公司執行「108 年度苗栗縣資源回 
 

收宣導及相關工作計畫」工作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規定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8 年度補助直轄 
 

市縣 (市)環境保護局辦理資源回收工作計畫」。 
 

公告事項： 
 

ㄧ、自民國 108 年 3 月 12 日至 108 年 11 月 30 日止，本局委託思維環境

科技有限公司執行「108 年度苗栗縣資源回收宣導相關工作計畫」，

委託事項如下： 

(一)擬訂 108 年資源回收各考核項目管理標量。 

(二)分區辦理苗栗縣各鄉鎮市清潔隊廢紙容器、廢電風扇回收作業、廢

四機、廢資訊物品、廢照明光源等回收清運及貯存教育訓練並做後

續追蹤及輔導 (3 場次 )。 

(三)農藥廢容器回收機制推動及建置回收系統暨辦理回收宣導活動並彙 
 

整提報農藥廢容器巡檢回收成果 (2 場次 )。 

(四)研訂「大型活動辦理資源回收作業相關規範」，並結合苗栗縣宗 
 

教、地方節慶盛事辦理宣導活動 (1 場次 )。 

(五)推動偏遠地區（含觀光景點、風景區）辦理資源回收宣導活動 (2 
 

場次 )。 

(六)研擬於漁、商、遊憩港口、客運碼頭或河（海）岸遊憩點設置資源 
 

回收站，並辦理廢容器回收宣導活動(非限於新設之資源回收站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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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1 處 2 場次 )。 

(七)資源回收形象改造宣導專車（含夢幻資源小屋宣導ヽ製作回收物保 
 

存及回收管道易拉展）巡迴宣導 (5 場次 )。 

(八)結合苗栗縣各鄉鎮市活動辦理資源回收宣導工作(宣導內容包含資 

源回收種類、廢鉛蓄電池、廢乾電池、廢照明光源回收及存放方 

式、紙類廢紙容器分開回收、農藥廢容器回收、廢玻璃容器分色回 

收及防破)(6 場次 )。 

(九)結合鄉鎮座談會（會議）辦理資源回收處理再利用技術之宣導活動 

推廣 (1 場次 )。 

(十)製作相關宣導海報（內容包含廢容器、農藥廢容器、廢乾電池、廢 

機動車輛、廢照明光源、廢電子電器、廢電風扇等）。 

(十一)追蹤輔導歷年已建置之資源回收形象改造示範點及輔導作業並 

協助每季隔月 20 日前於系統填報推動成果。 

(十二)維護及更新環保局資源回收績效考核電子作業系統、資源回收

形象改造網及「資緣幸福小站」網站內容及線上以物易物易交換

平台功能。 

(十三)協助辦理苗栗縣 18 鄉鎮市公所資源回收書面及現場考核。

(十四)協助辦理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資源回收績效考核事宜。 

(十五)設計及製作宣導品。 

(十六)協助環保局管理、更新維 E 智庫網站，並擴大宣導 E 智庫網站功 

能及辦理 E 幣兌換宣導品事宜。

(十七 )提升計畫績效之創新作法。

(十八 )工作月報。 

二、有關委託事項，若有爭議時，依本局與思維環境科技有限公司簽訂之 
 

契約為準。 
 
 
 
 
 
 

局長  陳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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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5 日
環廢字第 1080010559 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思維環境科技有限公司執行「108 年度苗栗縣資源回 
 

收提升及精進工作計畫」工作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規定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8 年度補助直轄 
 

市、縣(市)環境保護局辦理資源回收工作計畫」。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 108 年 3 月 12 日至 108 年 11 月 25 日止，本局委託思維環境 
 

科技有限公司執行「108 年度苗栗縣資源回收提升及精進工作計 
 

畫」，委託事項如下： 

(一)調查及分析垃圾物理組成分析 

1. 苗栗縣 18 鄉鎮市依高垃圾清運量、低資源回收率及其他鄉鎮分

三組，針對各組抽樣 2 個鄉鎮市進行垃圾物理組成分析，上、下

半年至少執行 1 次。 

2. 垃圾物理組成採樣分析數據與焚化廠數據相互比對分析，針對相 
 

異處進行深入探討，並提交分析及改善策略報告。 

3. 105 年至 107 年垃圾物理採樣分析結果與垃圾車清運路線 之相 
 

關性。 

(二)各鄉鎮市資源回收提升 

1. 每月分析本縣各鄉鎮市垃圾清運狀況、現行運作方式，整合有效 
 

執行策略，並依鄉鎮市各自屬性研擬提升資源回收工作建議予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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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市。 

2. 每月定期追蹤執行成效，並做滾動式修正執行面。 

3. 對於資料數據收集與申報定期進行檢核，落實數據品質管理。 

4. 彙整各縣市執行作為做為推動策略參考。 

(三)回收處理業者申報量覆核及去向調查 

1. 回收處理業者資源回收物流向異動差異調查。 

2. 回收處理業者資源回收申報輔導與追蹤。 

3. 回收處理業者申報量差異性分析。 

(四)輔導村里資源回收站之相關工作(經費專款專用) 

1. 輔導成立 108 年村里資源回收站共 5 站。 

2. 製作專屬資源回收「讚」標誌，購置資源回收「讚」硬體設備予 
 

108 年設置之資收讚。（設備內容需報請本局同意，核可後始得 
 

購置） 

3. 辦理至少 1 場次村里資收站教育訓練暨設置推廣活動。(含租賃 
 

交通車費、保險費、餐費、茶水費等相關費用) 

4. 已完成設置之村里資收站營運精進推動輔導及營運申報，並輔導 
 

轄內村里資源回收站資收物分類儲存。 

5. 協助追蹤及輔導資收大軍。 

6. 配合環保署各項目資收「讚」報表及成果填報及提送。 

(五)協助辦理關懷計畫相關業務(經費專款專用) 

1. 研擬關懷計畫補助對象補助金兌換機制，並辦理補助金申領相關

事宜。《本補助金費用 55 萬 2000 元，補助上限每人每月新臺幣

2,000 元等值商品(禮卷或生活用品)，實報實銷，倘有賸餘款結

算時應繳回本局》 

2. 輔導關懷計畫補助對象，並定期查核磅單或銷貨憑證，掌握申報 
 

之正確性。 

3. 配合環保署各項目關懷計畫個體戶補助金申領情形相關報表填報 
 
 
 

34 



 
 
 
 
 
 
 

及提送。 

(六)公寓大廈資源回收量調查 

1. 輔導整合社區、物業管理業、資源回收業、學校、商圈及個體業 
 

者，建立環保、效率、公益功能之資源回收體系。 

2. 本縣人口最密集區之鄉鎮辦理公寓大廈資源回收去向調查。 

二、有關委託事項，若有爭議時，依本局與思維環境科技有限公司簽訂之 
 

契約為準。 
 
 
 
 
 
 
 
 

局長  陳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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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5 日
環衛字第 1080010554A 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綠川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8 年度苗栗縣毒 
 

物及化學物質源頭查核管理計畫」工作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 108 年 2 月 27 日起至 108 年 11 月 30 日止，本局委託綠川工

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8 年度苗栗縣毒物及化學物質源頭查核

管理計畫」，委託事項如下： 

（一）加強推動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廠商管理及查核。 

（二）辦理化工原料、染料販賣業者輔導訪查。 

（三）強化化學物質輸入及製造業者管理。 

（四）辦理關注性化學物質廠商清查與運作資料調查。 

（五）辦理相關化學物質宣導活動。 

（六）強化執行毒物及化學物質災害防救業務。 

（七）轄內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勾稽查核。 

二、有關委託事項，若有爭議時，依本局與綠川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簽 
 

訂之合約為準。 
 
 
 
 
 
 
 
 

局長  陳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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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5 日
環廢字第 10802010553 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思維環境科技有限公司執行「108 年度苗栗縣應回收 
 

廢棄物及相關稽查工作計畫」工作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規定及廢棄物清理法第 20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 108 年 3 月 12 日至 108 年 11 月 30 日止，本局委託思維環境

科技有限公司執行「108 年度苗栗縣應回收廢棄物及相關稽查工作計

畫」，委託事項如下： 

(一)責任業者與販賣業者管理 

(1) 辦理環保機關移送本縣責任業者疑似未辦理責任業者登記、未標

示資源回收標誌及疑似過度包裝產品製造及輸入 業者之稽查輔

導。 

(2) 辦理本縣 14 大販賣業者回收設施稽查取締及宣導。 

(3)稽巡查轄內家電販賣業者營業場所，確認業者營業狀況、法令宣 
 

導、輔導設施設置規範及網路申報等相關應配合事項。 

(4) 責任業者違反資源回收相關法令之稽查。 

(5) 辦理責任業者、電子電器販賣業者、回收業及處理業法令宣導說 
 

明會。 

(6) 輔導本縣責任業者向環保署申請責任業者登記相關事項。 

（二）回收處理業者管理 

(1) 協助本局審查本縣回收處理業登記、變更、展延、撤銷及註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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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工作。 

(2) 辦理本縣已登記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稽查輔導，並上網登錄 
 

追蹤及輔導成果於環保署稽查管理系統。 

(3) 提高廢可攜式電腦(包含筆記型電腦和平板電腦)或廢鍵盤回收量作 
 

業，結合責任業者、販賣業者、民間回收機構 或其他等創新作法。 

(4) 辦理本縣受補貼機構稽查輔導。本縣無須登記之列管回收業者稽查 
 

輔導，並上網登錄追蹤及輔導成果於環保署稽查管理系統。 

(5) 辦理本縣受補貼機構稽查輔導及執行本縣受補貼機構管理效能，透

過 CCTV 即時連線攝影監視系統平台遠端查核受補貼機構回收貯存

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 

(6) 辦理廢機動車輛回收清除貯存作業及廢車受補貼回收業分級管理， 
 

建立標準處理程序或規定。 

(7) 配合治安稽查工作（民生竊盜專案）稽查及資料更新維護，及新增 
 

列管業者名單建置。 

(8) 辦理本局占用道路廢棄車輛移置處置工作契約廠商督導 巡查工 
 

作。 

二、有關委託事項，若有爭議時，依本局與思維環境科技有限公司簽訂之 
 

契約為準。 
 
 
 
 

 

局長   陳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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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4 日
環廢字第 1080010325 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思維環境科技有限公司執行「108 年度苗栗縣資源回 
 

收媒體宣導工作計畫」工作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規定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8 年度補助直轄 
 

市、縣(市)環境保護局辦理資源回收工作計畫」。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 108 年 3 月 12 日至 108 年 11 月 30 日止，本局委託思維環境

科技有限公司執行「108 年度苗栗縣資源回收媒體宣導工作計畫」，

委託事項如下： 

(一)經營本局 Facebook 官方粉絲頁（ㄈㄞˋㄊㄨㄥˇㄈㄞˋㄊ一ㄝˇ

電視節目），傳達資源回收理念，並辦理 2 場次資源回收相關宣導

活動直播及每月 1 次粉絲專頁抽獎活動。 

(二)製作 2 集資源回收節目，每集剪輯完成至少 10 分鐘，議題須與資 
 

源回收、資源再利用等內容相關。 

(三)透過名人宣傳源頭減量、資源回收主題（含肖像使用），並進行影

片拍攝宣傳及資收宣導大使照片執行文宣物製作以進行宣傳。代言

製作項目如下： 

1.製作資源回收主題宣導物品等。 

2.製作拍攝資源回收宣導短片 1 部，主題內容可包括資源回收或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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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等主題。 

3.辦理資源回收記者會 1 場次，邀請媒體單位參與。 

4.配合名人，於本縣人潮聚集地點，辦理 1 場次資源回收快閃宣導活 
 

動。 

5.製作宣導影片。 

(四)於電臺廣播託播至少 500 檔次，傳遞有關資源回收相關資訊。 

(五)協助撰寫與資源回收及回收再利用相關議題之新聞稿或文章，經本 
 

局核可後，發布於網路或平面媒體。 

(六)以本縣資源回收形象娃娃麻糬哥及桐花妹為主要主題人物製作 
 

LINE 貼圖。 

1.以麻糬哥及桐花妹為主要主題人物製作第二代資源回收議題 LINE 
 

貼圖至少 16 張圖。 

2.推廣麻糬哥及桐花妹資源回收 LINE 貼圖。 

(七)於 LINE@生活圈資源回收生活圈相關經營工作。 

1.配合每月 Facebook 粉絲專頁抽獎活動提供 LINE@生活圈@QR-CODE 
 

讓臉書粉絲加入。 

2.辦理有獎徵答活動，增加與 LINE@生活圈裡的粉絲互動。 

3.製作官方 LINE@生活圈 QR-CODE 海報或立牌供宣導活動現場民眾掃 
 

描加入。 

4.搭配苗栗縣雙慢城南庄鄉及三義鄉節慶活動，辦理 2 場推廣 LINE@ 
 

生活圈宣導活動。 

5.結合夢幻資園小屋宣導活動供現場民眾掃描 LINE@生活圈 QR-CODE 
 

加入好友。 

(八)提出至少 1 項可提升本縣資源回收執行成果且與本計畫相關之創新 
 

作法。 

(九)配合與本計畫進行期間所需之必要協助。 

二、有關委託事項，若有爭議時，依本局與思維環境科技有限公司簽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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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為準。 
 
 
 
 
 
 
 
 

局長  陳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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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警察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2 日
苗警刑字第 1080010236B 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蕭○文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罰鍰案件處分書及催

繳書，因當事人未居住戶籍地及現住地，無法完成送達，特此辦

理公示送達。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及第 81 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應受送達人蕭○文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 條之 1 案件，

經本局以 106 年 8 月 29 日苗警刑字第 1060035504 號處分書，裁處新

臺幣 5 萬元整罰鍰暨毒品危害講習 8 小時。因應受送達人行方不明，

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本局公告欄並刊登於苗栗縣政府公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 20 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第一組）洽領處分

書、催繳書，並依限繳納罰鍰暨參加毒品危害講習，逾期未繳納者即

移送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 

 
 
 
 
 

 

局長  林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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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警察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2 日
苗警刑字第 1080010239B 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 Williams Shane Keith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罰鍰 
 

案件處分書及催繳書，因當事人未居住戶籍地及現住地，無法完 
 

成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及第 81 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應受送達人 Williams Shane Keith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 條之 1 案件，經本局以 105 年 4 月 25 日苗警刑字第 1050017145 
 

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 2 萬元整罰鍰暨毒品危害講習 6 小時。因應受 
 

送達人行方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本局公告欄並刊登於苗栗縣政府公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 20 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第一組）洽領處分

書、催繳書，並依限繳納罰鍰暨參加毒品危害講習，逾期未繳納者即

移送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 

 
 
 
 
 

 

局長  林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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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警察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2 日
苗警刑字第 1080010242B 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秦○華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罰鍰案件處分書及催

繳書，因當事人未居住戶籍地及現住地，無法完成送達，特此辦

理公示送達。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及第 81 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應受送達人秦○華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 條之 1 案件，

經本局以 106 年 10 月 19 日苗警刑字第 1060041626 號處分書，裁處

新臺幣 4 萬元整罰鍰暨毒品危害講習 6 小時。因應受送達人行方不

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本局公告欄並刊登於苗栗縣政府公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 20 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第一組）洽領處分

書、催繳書，並依限繳納罰鍰暨參加毒品危害講習，逾期未繳納者即

移送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 

 
 
 
 
 

 

局長  林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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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警察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2 日
苗警刑字第 1080010234B 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黃○婷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罰鍰案件處分書及催

繳書，因當事人未居住戶籍地及現住地，無法完成送達，特此辦

理公示送達。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及第 81 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應受送達人黃○婷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 條之 1 案件，

經本局以 106 年 2 月 23 日苗警刑字第 1060008058 號處分書，裁處新

臺幣 2 萬元整罰鍰暨毒品危害講習 6 小時。因應受送達人行方不明，

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本局公告欄並刊登於苗栗縣政府公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 20 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第一組）洽領處分

書、催繳書，並依限繳納罰鍰暨參加毒品危害講習，逾期未繳納者即

移送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 

 
 
 
 
 

 

局長  林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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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8 日
環水字第 1080009253B 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社團法人苗栗縣養豬協會辦理「108 年度苗栗縣沼 
 

渣沼液作為農地肥份使用計畫」工作事項內容。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 108 年 2 月 20 日至 108 年 11 月 30 日止，本局委託社

團法人苗栗縣養豬協會執行「108 年度苗栗縣沼渣沼液作為農地肥份

使用計畫」，委託事項如下： 

(一) 調查分析苗栗縣可優先輔導推動沼液、沼渣農地肥份使用之畜牧 

 

場。 

(二) 協助苗栗縣轄內畜牧業水污染防治費申報繳納事宜。 

(三) 其他本局交辦事項。 

二、有關委託事項，若有所爭議時，依本局與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簽訂之合約為準。 
 
 
 
 
 
 
 
 

局長  陳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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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7 日
環水字第 1080009231B 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108 年度苗栗縣 
 

水污染源稽查與水污費徵收查核計畫」工作事項內容。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 108 年 2 月 26 日至 108 年 11 月 30 日止，本局委託亞

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8 年度苗栗縣水污染源稽查與水污

費徵收查核計畫」，委託事項如下： 

（一）事業水污染深度稽查作業。 

（二）研擬中港溪流域總量管制計畫。 

（三）事業水污染處理設備功能評鑑。 

（四）水污費徵收之管理、執行、查核及輔導等工作。 

（五）辦理生活污水污染削減工作。 

（六）協助各項許可申請案件審查業務。 

（七）協助辦理河川緊急應變演練 1 場次。 

（八）協助連續監測儀器架設及廢（污）水自動監測（視）及連線傳輸 

之攝影設施系統操作維護。 

（九）支援本縣死魚案、漏油案、射流溝畜牧業稽查、指標測站等相關 

緊急應變事項。 

十）其他本局交辦事項。 

二、有關委託事項，若有所爭議時，依本局與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簽訂之合約為準。 
 
 

 

局長  陳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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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6 日
環水字第   1080008857B  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8 年度苗栗縣 
 

河川水體水質監測及水環境巡守隊經營輔導計畫」工作事項內 
 

容。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  108 年  2 月  12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局委託亞

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8 年度苗栗縣河川水體水質監測及

水環境巡守隊經營輔導計畫」，委託事項如下： 

(一)執行中港溪、後龍溪、苑裡溪、西湖溪、南港溪、通霄溪及房裡溪 
 

等 7 條河川之採樣監測調查。 

(二)協助推動輔導本縣水環境巡守隊運作相關業務。 

二、有關委託事項，若有所爭議時，依本局與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簽訂之合約為準。 
 
 
 
 
 
 
 
 

局長   陳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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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5 日
環廢字第 1080010557 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思維環境科技有限公司執行「108 年度苗栗縣資源回 
 

收宣導及相關工作計畫」工作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規定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8 年度補助直轄 
 

市縣 (市)環境保護局辦理資源回收工作計畫」。 
 

公告事項： 
 

ㄧ、自民國 108 年 3 月 12 日至 108 年 11 月 30 日止，本局委託思維環境

科技有限公司執行「108 年度苗栗縣資源回收宣導相關工作計畫」，

委託事項如下： 

(一)擬訂 108 年資源回收各考核項目管理標量。 

(二)分區辦理苗栗縣各鄉鎮市清潔隊廢紙容器、廢電風扇回收作業、廢四

機、廢資訊物品、廢照明光源等回收清運及貯存教育訓練並做後續追

蹤及輔導 (3 場次 )。 

(三)農藥廢容器回收機制推動及建置回收系統暨辦理回收宣導活動並彙整 

提報農藥廢容器巡檢回收成果 (2 場次 )。 

(四)研訂「大型活動辦理資源回收作業相關規範」，並結合苗栗縣宗教、 

地方節慶盛事辦理宣導活動 (1 場次 )。 

(五)推動偏遠地區（含觀光景點、風景區）辦理資源回收宣導活動 (2 場

次 )。 

(六)研擬於漁、商、遊憩港口、客運碼頭或河（海）岸遊憩點設置資源回 

收站，並辦理廢容器回收宣導活動(非限於新設之資源回收站辦理)(1

處 2 場次 )。 

(七)資源回收形象改造宣導專車（含夢幻資源小屋宣導ヽ製作回收物保存 

及回收管道易拉展）巡迴宣導 (5 場次 )。 

(八)結合苗栗縣各鄉鎮市活動辦理資源回收宣導工作(宣導內容包含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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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種類、廢鉛蓄電池、廢乾電池、廢照明光源回收及存放方式、紙 

類廢紙容器分開回收、農藥廢容器回收、廢玻璃容器分色回收及防 

破)(6 場次 )。 

(九)結合鄉鎮座談會（會議）辦理資源回收處理再利用技術之宣導活動推

廣 (1 場次 )。 

(十)製作相關宣導海報（內容包含廢容器、農藥廢容器、廢乾電池、廢機 

動車輛、廢照明光源、廢電子電器、廢電風扇等）。 

(十一)追蹤輔導歷年已建置之資源回收形象改造示範點及輔導作業並協 

助每季隔月 20 日前於系統填報推動成果。 

(十二)維護及更新環保局資源回收績效考核電子作業系統、資源回收形象

改造網及「資緣幸福小站」網站內容及線上以物易物易交換平台功

能。 

(十三)協助辦理苗栗縣 18 鄉鎮市公所資源回收書面及現場考核。 

(十四)協助辦理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資源回收績效考核事宜。

(十五)設計及製作宣導品。 

(十六)協助環保局管理、更新維 E 智庫網站，並擴大宣導 E 智庫網站功能 

及辦理 E 幣兌換宣導品事宜。

(十七)提升計畫績效之創新作法。

(十八)工作月報。 

二、有關委託事項，若有爭議時，依本局與思維環境科技有限公司簽訂之 

契約為準。 
 
 
 
 
 
 
 
 

局長  陳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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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5 日
環廢字第 1080010559 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思維環境科技有限公司執行「108 年度苗栗縣資源回 
 

收提升及精進工作計畫」工作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規定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8 年度補助直轄 
 

市、縣(市)環境保護局辦理資源回收工作計畫」。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 108 年 3 月 12 日至 108 年 11 月 25 日止，本局委託思維環境 
 

科技有限公司執行「108 年度苗栗縣資源回收提升及精進工作計畫」， 
 

委託事項如下： 

(一)調查及分析垃圾物理組成分析 

1. 苗栗縣 18 鄉鎮市依高垃圾清運量、低資源回收率及其他鄉鎮分三組，

針對各組抽樣 2 個鄉鎮市進行垃圾物理組成分析，上、下半年至少執

行 1 次。 

2. 垃圾物理組成採樣分析數據與焚化廠數據相互比對分析，針對相異處 
 

進行深入探討，並提交分析及改善策略報告。 

3. 105 年至 107 年垃圾物理採樣分析結果與垃圾車清運路線 之相關性。

(二)各鄉鎮市資源回收提升 

1. 每月分析本縣各鄉鎮市垃圾清運狀況、現行運作方式，整合有效執行 
 

策略，並依鄉鎮市各自屬性研擬提升資源回收工作建議予鄉鎮市。 

2. 每月定期追蹤執行成效，並做滾動式修正執行面。 

3. 對於資料數據收集與申報定期進行檢核，落實數據品質管理。 

4. 彙整各縣市執行作為做為推動策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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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收處理業者申報量覆核及去向調查 

1. 回收處理業者資源回收物流向異動差異調查。 

2. 回收處理業者資源回收申報輔導與追蹤。 

3. 回收處理業者申報量差異性分析。 

(四)輔導村里資源回收站之相關工作(經費專款專用) 

1. 輔導成立 108 年村里資源回收站共 5 站。 

2. 製作專屬資源回收「讚」標誌，購置資源回收「讚」硬體設備予 108 

年設置之資收讚。（設備內容需報請本局同意，核可後始得購置） 

3. 辦理至少 1 場次村里資收站教育訓練暨設置推廣活動。(含租賃交通車 

費、保險費、餐費、茶水費等相關費用) 

4. 已完成設置之村里資收站營運精進推動輔導及營運申報，並輔導轄內 

村里資源回收站資收物分類儲存。 

5. 協助追蹤及輔導資收大軍。 

6. 配合環保署各項目資收「讚」報表及成果填報及提送。

(五)協助辦理關懷計畫相關業務(經費專款專用) 

1. 研擬關懷計畫補助對象補助金兌換機制，並辦理補助金申領相關事宜。 

《本補助金費用 55 萬 2000 元，補助上限每人每月新臺幣 2,000 元等值 

商品(禮卷或生活用品)，實報實銷，倘有賸餘款結算時應繳回本局》 

2. 輔導關懷計畫補助對象，並定期查核磅單或銷貨憑證，掌握申報之正 

確性。 

3. 配合環保署各項目關懷計畫個體戶補助金申領情形相關報表填報及提 

送。 

(六)公寓大廈資源回收量調查 

1. 輔導整合社區、物業管理業、資源回收業、學校、商圈及個體業者， 
 

建立環保、效率、公益功能之資源回收體系。 

2. 本縣人口最密集區之鄉鎮辦理公寓大廈資源回收去向調查。 

二、有關委託事項，若有爭議時，依本局與思維環境科技有限公司簽訂之 

契約為準。 
 
 

 

局長  陳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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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5 日
環衛字第 1080010554A 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綠川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8 年度苗栗縣毒 
 

物及化學物質源頭查核管理計畫」工作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 108 年 2 月 27 日起至 108 年 11 月 30 日止，本局委託綠川工

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8 年度苗栗縣毒物及化學物質源頭查核

管理計畫」，委託事項如下： 

（一）加強推動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廠商管理及查核。 

（二）辦理化工原料、染料販賣業者輔導訪查。 

（三）強化化學物質輸入及製造業者管理。 

（四）辦理關注性化學物質廠商清查與運作資料調查。 

（五）辦理相關化學物質宣導活動。 

（六）強化執行毒物及化學物質災害防救業務。 

（七）轄內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勾稽查核。 

二、有關委託事項，若有爭議時，依本局與綠川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簽

訂之合約為準。 
 
 
 
 
 
 

 

局長  陳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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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5 日
環廢字第 10802010553 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思維環境科技有限公司執行「108 年度苗栗縣應回收 
 

廢棄物及相關稽查工作計畫」工作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規定及廢棄物清理法第 20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 108 年 3 月 12 日至 108 年 11 月 30 日止，本局委託思維環境

科技有限公司執行「108 年度苗栗縣應回收廢棄物及相關稽查工作計

畫」，委託事項如下： 

(一)責任業者與販賣業者管理 

(1) 辦理環保機關移送本縣責任業者疑似未辦理責任業者登記、未標示資 
 

源回收標誌及疑似過度包裝產品製造及輸入 業者之稽查輔導。 

(2) 辦理本縣 14 大販賣業者回收設施稽查取締及宣導。 

(3)稽巡查轄內家電販賣業者營業場所，確認業者營業狀況、法令宣導、 
 

輔導設施設置規範及網路申報等相關應配合事項。 

(4) 責任業者違反資源回收相關法令之稽查。 

(5) 辦理責任業者、電子電器販賣業者、回收業及處理業法令宣導說明會。 

(6) 輔導本縣責任業者向環保署申請責任業者登記相關事項。 

（二）回收處理業者管理 

(1) 協助本局審查本縣回收處理業登記、變更、展延、撤銷及註銷等相關 
 

工作。 

(2) 辦理本縣已登記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稽查輔導，並上網登錄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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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及輔導成果於環保署稽查管理系統。 

(3) 提高廢可攜式電腦(包含筆記型電腦和平板電腦)或廢鍵盤回收量作業， 
 

結合責任業者、販賣業者、民間回收機構 或其他等創新作法。 

(4) 辦理本縣受補貼機構稽查輔導。本縣無須登記之列管回收業者稽查輔 
 

導，並上網登錄追蹤及輔導成果於環保署稽查管理系統。 

(5) 辦理本縣受補貼機構稽查輔導及執行本縣受補貼機構管理效能，透過

CCTV 即時連線攝影監視系統平台遠端查核受補貼機構回收貯存清除處

理方法及設施標準。 

(6) 辦理廢機動車輛回收清除貯存作業及廢車受補貼回收業分級管理，建 
 

立標準處理程序或規定。 

(7) 配合治安稽查工作（民生竊盜專案）稽查及資料更新維護，及新增列 
 

管業者名單建置。 

(8) 辦理本局占用道路廢棄車輛移置處置工作契約廠商督導 巡查工作。

二、有關委託事項，若有爭議時，依本局與思維環境科技有限公司簽訂之 
 

契約為準。 
 
 
 
 
 
 
 
 

局長   陳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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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4 日
環廢字第 1080010325 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思維環境科技有限公司執行「108 年度苗栗縣資源回 
 

收媒體宣導工作計畫」工作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規定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8 年度補助直轄 
 

市、縣(市)環境保護局辦理資源回收工作計畫」。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 108 年 3 月 12 日至 108 年 11 月 30 日止，本局委託思維環境

科技有限公司執行「108 年度苗栗縣資源回收媒體宣導工作計畫」，

委託事項如下： 

(一)經營本局 Facebook 官方粉絲頁（ㄈㄞˋㄊㄨㄥˇㄈㄞˋㄊ一ㄝˇ電

視節目），傳達資源回收理念，並辦理 2 場次資源回收相關宣導活動

直播及每月 1 次粉絲專頁抽獎活動。 

(二)製作 2 集資源回收節目，每集剪輯完成至少 10 分鐘，議題須與資源 
 

回收、資源再利用等內容相關。 

(三)透過名人宣傳源頭減量、資源回收主題（含肖像使用），並進行影片

拍攝宣傳及資收宣導大使照片執行文宣物製作以進行宣傳。代言製作

項目如下： 

1.製作資源回收主題宣導物品等。 

2.製作拍攝資源回收宣導短片 1 部，主題內容可包括資源回收或環保相關 
 

等主題。 

3.辦理資源回收記者會 1 場次，邀請媒體單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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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配合名人，於本縣人潮聚集地點，辦理 1 場次資源回收快閃宣導活動。 

5.製作宣導影片。 

(四)於電臺廣播託播至少 500 檔次，傳遞有關資源回收相關資訊。 

(五)協助撰寫與資源回收及回收再利用相關議題之新聞稿或文章，經本局 
 

核可後，發布於網路或平面媒體。 

(六)以本縣資源回收形象娃娃麻糬哥及桐花妹為主要主題人物製作 LINE 
 

貼圖。 

1.以麻糬哥及桐花妹為主要主題人物製作第二代資源回收議題 LINE 貼圖 

至少 16 張圖。 

2.推廣麻糬哥及桐花妹資源回收 LINE 貼圖。 

(七)於 LINE@生活圈資源回收生活圈相關經營工作。 

1.配合每月 Facebook 粉絲專頁抽獎活動提供 LINE@生活圈@QR-CODE 讓臉 

書粉絲加入。 

2.辦理有獎徵答活動，增加與 LINE@生活圈裡的粉絲互動。 

3.製作官方 LINE@生活圈 QR-CODE 海報或立牌供宣導活動現場民眾掃描加 

入。 

4.搭配苗栗縣雙慢城南庄鄉及三義鄉節慶活動，辦理 2 場推廣 LINE@生活 

圈宣導活動。 

5.結合夢幻資園小屋宣導活動供現場民眾掃描 LINE@生活圈 QR-CODE 加入 

好友。 

(八)提出至少 1 項可提升本縣資源回收執行成果且與本計畫相關之創新作 

法。 

(九)配合與本計畫進行期間所需之必要協助。 

二、有關委託事項，若有爭議時，依本局與思維環境科技有限公司簽訂之 

契約為準。 
 
 
 
 
 
 
 
 

局長   陳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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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警察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2 日
苗警刑字第 1080010236B 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蕭○文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罰鍰案件處分書及催

繳書，因當事人未居住戶籍地及現住地，無法完成送達，特此辦

理公示送達。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及第 81 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應受送達人蕭○文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 條之 1 案件，

經本局以 106 年 8 月 29 日苗警刑字第 1060035504 號處分書，裁處新

臺幣 5 萬元整罰鍰暨毒品危害講習 8 小時。因應受送達人行方不明，

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本局公告欄並刊登於苗栗縣政府公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 20 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第一組）洽領處分 
 

書、催繳書，並依限繳納罰鍰暨參加毒品危害講習，逾期未繳納者即 
 

移送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 
 
 
 
 
 
 
 
 

局長  林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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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警察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2 日
苗警刑字第 1080010239B 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 Williams Shane Keith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罰鍰 
 

案件處分書及催繳書，因當事人未居住戶籍地及現住地，無法完 
 

成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及第 81 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應受送達人 Williams Shane Keith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 條之 1 案件，經本局以 105 年 4 月 25 日苗警刑字第 1050017145 
 

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 2 萬元整罰鍰暨毒品危害講習 6 小時。因應受 
 

送達人行方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本局公告欄並刊登於苗栗縣政府公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 20 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第一組）洽領處分

書、催繳書，並依限繳納罰鍰暨參加毒品危害講習，逾期未繳納者即

移送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 

 
 
 
 
 

 

局長  林國清 
 
 
 
 
 
 
 

 
59 



 
 
 
 
 
 
 

苗栗縣警察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2 日
苗警刑字第 1080010242B 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秦○華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罰鍰案件處分書及催

繳書，因當事人未居住戶籍地及現住地，無法完成送達，特此辦

理公示送達。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及第 81 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應受送達人秦○華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 條之 1 案件， 
 

經本局以 106 年 10 月 19 日苗警刑字第 1060041626 號處分書，裁處 
 

新臺幣 4 萬元整罰鍰暨毒品危害講習 6 小時。因應受送達人行方不明， 
 

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本局公告欄並刊登於苗栗縣政府公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 20 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第一組）洽領處分

書、催繳書，並依限繳納罰鍰暨參加毒品危害講習，逾期未繳納者即

移送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 

 
 
 
 
 

 

局長  林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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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警察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2 日
苗警刑字第 1080010234B 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黃○婷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罰鍰案件處分書及催

繳書，因當事人未居住戶籍地及現住地，無法完成送達，特此辦

理公示送達。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及第 81 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應受送達人黃○婷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 條之 1 案件，

經本局以 106 年 2 月 23 日苗警刑字第 1060008058 號處分書，裁處新

臺幣 2 萬元整罰鍰暨毒品危害講習 6 小時。因應受送達人行方不明，

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本局公告欄並刊登於苗栗縣政府公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 20 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第一組）洽領處分

書、催繳書，並依限繳納罰鍰暨參加毒品危害講習，逾期未繳納者即

移送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 

局長  林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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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8 日
環水字第 1080009253B 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社團法人苗栗縣養豬協會辦理「108 年度苗栗縣沼 

渣沼液作為農地肥份使用計畫」工作事項內容。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 108 年 2 月 20 日至 108 年 11 月 30 日止，本局委託社

團法人苗栗縣養豬協會執行「108 年度苗栗縣沼渣沼液作為農地肥份

使用計畫」，委託事項如下： 

(一) 調查分析苗栗縣可優先輔導推動沼液、沼渣農地肥份使用之畜牧場。

(二) 協助苗栗縣轄內畜牧業水污染防治費申報繳納事宜。

(三) 其他本局交辦事項。

二、有關委託事項，若有所爭議時，依本局與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簽訂之合約為準。 

局長  陳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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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7 日
環水字第 1080009231B 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108 年度苗栗縣 

水污染源稽查與水污費徵收查核計畫」工作事項內容。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 108 年 2 月 26 日至 108 年 11 月 30 日止，本局委託亞

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8 年度苗栗縣水污染源稽查與水污

費徵收查核計畫」，委託事項如下： 

（一）事業水污染深度稽查作業。

（二）研擬中港溪流域總量管制計畫。

（三）事業水污染處理設備功能評鑑。

（四）水污費徵收之管理、執行、查核及輔導等工作。

（五）辦理生活污水污染削減工作。

（六）協助各項許可申請案件審查業務。

（七）協助辦理河川緊急應變演練 1 場次。

（八）協助連續監測儀器架設及廢（污）水自動監測（視）及連線傳輸之

攝影設施系統操作維護。

（九）支援本縣死魚案、漏油案、射流溝畜牧業稽查、指標測站等相關緊

急應變事項。

（十）其他本局交辦事項。

二、有關委託事項，若有所爭議時，依本局與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簽訂之合約為準。 

局長  陳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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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6 日
環水字第   1080008857B  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8 年度苗栗縣 

河川水體水質監測及水環境巡守隊經營輔導計畫」工作事項內容。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  108 年  2 月  12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局委託亞

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8 年度苗栗縣河川水體水質監測及

水環境巡守隊經營輔導計畫」，委託事項如下： 

(一)執行中港溪、後龍溪、苑裡溪、西湖溪、南港溪、通霄溪及房裡溪等

7 條河川之採樣監測調查。

(二)協助推動輔導本縣水環境巡守隊運作相關業務。

二、有關委託事項，若有所爭議時，依本局與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簽訂之合約為準。 

局長   陳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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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6 日
環水字第 1080008856B 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苗栗縣 108 年推 

動活力海洋與綠色港灣計畫」工作事項內容。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 108 年 2 月 25 日至 108 年 11 月 30 日止，本局委託亞太環境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苗栗縣 108 年推動活力海洋與綠色港灣計

畫」，委託事項如下： 

(一)辦理海底垃圾清除及調查作業。

(二)辦理海洋環境宣導活動。

(三)執行海洋污染稽查管制。

二、有關委託事項，若有所爭議時，依本局與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簽訂之合約為準。 

局長  陳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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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他 

※※※※※ 

苗栗縣政府  函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29 日
府人考字第 1080060168 號

主旨：有關南庄鄉東河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教師兼幼兒園主任劉OO違 

法兼職，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判決：「劉OO申誡」，請查 

照。 

說明： 

一、依據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108 年度 3 月 22 日清字第 13211 號函辦理， 

並檢附原函影本 1 份。 

二、旨揭判決書業於 108 年 3 月 26 日送達本府，依據公務員懲戒判決執

行辦法第 3 條規定，懲戒判決於判決書正本送達受懲戒人主管機關之

翌日(亦即 108 年 3 月 27 日)起發生懲戒處分效力，請貴校依公務員

懲戒判決執行辦法之規定辦理後續事宜。 

三、副本轉知本府教育處及行政處，請行政處將旨揭判決書登載於本

    府公報。 

四、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

    ty=JD&id=TPPP,108%2c%e6%b8%85%2c13211%2c20190320%2c1

正本：苗栗縣南庄鄉東河國民小學 

副本：教育處、行政處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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